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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阳学院 2026 年生物与医药专业

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细则

一 总则

1. 为保证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根据《2026

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》（教学〔2025〕2 号）

教育部高校学生司《关于做好 202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

录取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司〔2026〕3 号）和《邵阳学院 2026

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办法》，特制定本复试工作细则。

2.本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坚持按需招生、全面衡量、择优

录取和宁缺毋滥的原则。

二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

生物与医药专业所在二级学院成立复试工作小组，具体负

责组织开展本专业的复试工作。

组 长：杨迎春、刘进兵

副组长：尹乐斌

组 员：黄展锐、廖立华、伍强、王瑶琼

三 复试分数及要求

1. 本专业按照国家确定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（工学[08]

其他学科专业 A 类考生）组织复试，也按照国家确定的 A 类考

生初试成绩基本要求接收相同或相近学科专业的调剂申请。

2. 本专业“退役大学生士兵”专项计划人数为 2 人。进入

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为：总分≥200 分，单科（满分=100 分）



- 2 -

≥30 分、单科（满分>100 分）≥35 分。接收生物与医药（0860）

专业及相近专业的调剂申请。

3. 本专业不接收破格复试申请。

四 调剂

1. 调剂的基本要求

（1）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。

（2）考生初试成绩需达到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国家 A 类地区

最低复试分数线要求。

（3）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要相同或相近，初试科

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。

（4）报考普通计划的考生，若报名时申请退役大学生士兵

初试加分并审核通过，调剂阶段可按规定申请调剂“退役大学

生士兵计划”；若报名时未申请退役大学生士兵初试加分的，

不可参加“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”调剂。报考“退役大学生士

兵”专项计划的，不享受退役大学生士兵初试加分政策。

2. 调剂的基本原则

（1）调剂考生必须通过“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

统”进行申请。接收调剂考生以在“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”

上考生填报的调剂志愿为依据。

（2）接收一志愿专业与生物与医药相同或相近的考生，对

于同一批次申请 0860 生物与医药专业的调剂考生，按照报考专

业相同、报考专业相近且学科门类为工学[08]、理学[07]、农

学[09]、医学[10]和 045106 学科教学（化学）专业的顺序，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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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按调剂考生初试成绩择优遴选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。

相同专业：

0860 生物与医药；

相近专业：

工学[08]: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、 0822 轻工技术与工

程、0832 食品科学与工程、0836 生物工程、0856 材料与化工；

理学[07]: 0703 化学、0710 生物学、0780 药学；

农学[09]: 0902 园艺学、0903 农业资源与环境、0907 林

学、0908 水产、0972 食品科学与工程、0951 农业、0955 食

品与营养；

医学[10]：1007 药学、1008 中药学、1055 药学、1056 中

药；

教育学[0451]：045106 学科教学（化学）。

3. 调剂的基本程序

（1）调剂系统开通后，研究生招生办将第一时间在中国研

究生招生信息网上公布需要调剂的专业及缺额。

（2）符合调剂基本要求的考生，可在教育部规定的时间内

登录“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”调剂系统提交调剂志愿。

（3）研究生招生办将根据调剂的基本要求和原则，对调剂

考生进行遴选，24 小时内对调剂申请进行回复。调剂考生在收

到“复试通知”后，请及时确认。

五 资格审查

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都必须进行资格审查。考生资格审查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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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提交下列材料：

1.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及考生本人手写签名的《诚信复试

承诺书》原件。

2.应届生须提供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及学生证原

件。

3.往届生须提供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或《中

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》原件及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原件。

4.境外学历考生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

位认证报告原件。

5.报考“退役大学生士兵”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

生，须提供本人的《入伍批准书》和《退出现役证》的原件。

6.凡报考我校的未毕业自考生，须提供本人考籍卡(证)原

件、全国自学考试 6 科及以上成绩单。凡不符合要求的考生，

一律不得录取，责任自负。

凡资格审查未通过的考生一律不予复试和录取。

六 复试方式、内容及工作安排

1.复试方式

本专业以线下复试的方式开展 2026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招

生工作。

2. 复试内容

（1）专业课程测试

采用闭卷笔试形式，总分 150 分。内容详见表 6.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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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.1 生物与医药专业课程测试科目及参考书目

测试科目 参考书目 备注

普通生物学
《普通生物学》（第四版）吴相钰 等
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

科目

三选一
有机化学

《有机化学》（第二版） 李艳梅 等 主

编 科学出版社

食品化学
《食品化学》（第三版） 汪东风 主编

化学工业出版社

（2）综合面试

采取口答的形式，时长一般不少于 20 分钟/人，量化总分

100 分，内容及计分方式如下：

1）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，包含：考生本人的现实表现和思

想道德品质;考核要有明确的等次结果，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等次

的考生，不予录取。

2）专业素质和能力，包含：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（实验）

能力、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、科研潜力。成绩量化赋分，

计入综合面试成绩。内容详见表 6.2。

表 6.2 生物与医药专业面试内容

面试内容 备注

生物综合

制药综合

食品综合

根据专业课程测试科目

面试内容三选一

3）综合素质和能力，包含：专业以外的学习、科研、社会

实践等方面情况。成绩量化赋分，计入综合面试成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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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英语能力测试

采用口答形式，包括英语听力和口语测试，总分 50 分。

（4）加试

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人员，成人教育应届本科

毕业生及复试时尚未取得本科毕业证书的自考和网络教育考

生，须加试两门业务课。加试方式为笔试。考试采用综合性考

题，每门考试总分 100 分，60 分合格。试题内容涵盖所报考专

业要求的本科主干课程，试题难易程度符合本科教学大纲的要

求，加试内容不得与初试及专业课程复试内容重复。加试成绩

不合格的考生不予录取，加试成绩不计入考生总成绩。

表 6.3 加试科目组及参考书目

序号 加试科目组 参考书目 备注

1
1.细胞生物学

2.分子生物学

1.《细胞生物学》(第五版) 丁

明孝 等 主编 高等教育出社

2.《现代分子生物学》(第五版)

朱玉贤 等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

考试

科目

组三

选一

2
1.药物合成反应

2.制药工艺学

1.《药物合成反应》（第 4 版） 闻

韧 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；

2.《制药工艺学》（第三版）

元英进 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

3
1.食品营养学

2.食品工艺学

1.《食品营养学》（第三版） 孙

远明 等 主编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

社

2.《食品工艺学》（第四版） 张

民 等 主编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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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复试工作安排

（1）2026 年 3 月 24 日前，公布一志愿考生的复试名单，

发布本专业《复试工作细则》；

（2）2026 年 3 月 27 日前，完成一志愿考生的复试工作；

（3）2026 年 4 月 8 日起，发布调剂信息，开展调剂复试，

具体复试时间由学校研招办统筹安排。

七 成绩计算及拟录取

1.考生总成绩计算办法：考生总成绩=初试总成绩×50%+

复试总成绩×50%。复试总分为 300 分，其中专业课程测试占 150

分，综合面试占 100 分，英语能力测试占 50 分；复试总成绩=

专业课程测试成绩+综合面试成绩+英语能力测试成绩。

2.各专业对一志愿复试考生和调剂考生分别按照考生总成

绩进行排序，根据当年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，先择优拟录取一

志愿考生，剩余招生计划，再在调剂考生中择优进行拟录取。

3.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考生不予拟录取：

（1）思想政治素质或品德考核不合格者；

（2）复试总成绩＜180 分者；

（3）加试成绩＜60 分者；

（4）经查实，复试过程中有舞弊行为者。

4.所有拟录取名单由本专业复试工作小组初审，报学校研

究生招生委员会审定，由研究生招生办在研究生工作部网站上

统一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7 个工作日，并在“全国硕士研究

生招生信息公开平台”统一公开。未经公示的考生，一律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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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录取，不予学籍注册。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对拟录取考生

进行终审，审核未通过者，将取消录取资格。

八 体检

复试期间，学校不统一组织体检。考生体检安排在拟录取

后进行。考生体检参照教育部、原卫生部、中国残联印发的《普

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（教学〔2003〕3 号）要求，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

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教学厅

〔2010〕2 号）规定等要求进行。体检不符合拟录取专业学习及

实践要求者不予录取。体检的具体要求及安排详见研究生工作

部的通知公告栏。

九 纪律要求

1. 实行回避制度。命题专家、复试专家、监考老师、阅卷

老师及全部工作人员有直系亲属或利益相关人员参加复试的，

主动申请回避；有非直系亲属等参加复试的，主动报备。

2.命题专家、复试专家、监考老师、阅卷老师及全部工作

人员按复试场次签署诚信承诺书。

3.面试考官要尊重考生，不能对面试考生的言谈举止表现

出好恶情绪，不得有任何暗示语言及行为，认真听取考生答题，

正确评判考生的各项能力，评判结果既要坚持评判规则和评判

标准，又必须具有一定区分度。

4.面试过程中，面试考官不得擅自离开考场，不得接听电

话，不得随意走动，不得开展与面试无关的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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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面试考官在打分表上不得有涂改痕迹。若有涂改，应该

在监督员的监督下现场签字确认。

十 其他说明

1.入学后 3 个月内，学校将按照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

规定》有关要求，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。复查不合格的，

取消学籍；情节严重的，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。

2.应届本科毕业生及复试时尚未取得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

考试和网络教育考生，入学之日未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

书者，录取资格无效。

3.考生网报信息在录取阶段一律不做修改，对报考资格不

符合规定者不予录取。未通过或未完成学历（学籍）认证的考

生不予录取。

4.拟录取名单公示之日起 7 日内，考生将考核部门填好并

签字盖章后的《邵阳学院研究生复试考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》

和本人现实表现材料，以 PDF 格式的文档，按“专业名称＋考

生姓名”的方式命名，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邮箱

yjscxlt2019hunan@163.com，邮件标题为“姓名＋考核表＋现

实表现材料”。不接受信息填写不完全、无签名、无盖章的思

想政治品德考核表和现实表现材料。

5.拟录取考生凭《调档函》于 6 月 30 日前将本人的全部人

事档案原件寄达我校。

6.本复试细则由邵阳学院生物与医药专业复试工作领导小

组负责解释。


